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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SDR—2023—01009

永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永顺县气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

的通知

永政办发〔2023〕18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相关单位：

《永顺县气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永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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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顺县气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

为推动我县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

于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22〕22 号）和《湘

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西自治州气象高质量发展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州政办发〔2023〕24 号）相关精神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完整、准确、

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努力构建科技先进、监测精密、预报精准、

服务精细、人民满意、具有湘西特色的现代气象体系。为实现“三

高四新”美好蓝图，打造“三区两地”，建设“五个湘西”，深入

实施县委“5573”发展思路提供更加有力的气象服务保障。

（二）发展目标

到 2025 年，永顺县气象科技创新、服务、业务和管理体系

更加健全，监测精密、预报精准、服务精细能力不断提升，气象

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社会高质量水平显著提高，在气象为农服务、

生态旅游服务、人工影响天气等领域现代化水平居于全州先进行

列。

到 2035 年，气象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更加深入，气象协

同发展机制更加完善，气象监测更加精密，气象预报更加精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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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服务覆盖面和综合效益大幅提升，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步

提高，形成以智慧气象为主要特征的气象现代化成果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加强气象基础能力建设

1.推进精密监测，完善气象监测网络。一是科学编制气象设

施建设规划，完善气象站网布局，全面推进区域自动气象站升级

迭代，实现 10KM*10KM 网格及各乡镇布设一套 6 要素以上的自

动气象站，逐步消除地面气象监测盲区。二是完善专业气象观测

站网，建设服务农业、生态环境、旅游、交通、城市内涝等专业

气象观测设施。三是全面落实气象监测设备备件纳入县防汛救灾

储备库目录，确保各类气象监测设施稳定运行。四是规范社会气

象观测，完善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，鼓励、引导和规范社会气

象观测活动，将各部门各行业自建的符合气象行业标准的气象探

测设施纳入国家气象国家网络。五是推动雷达补盲区和地基遥感

垂直探测系统建设，争取 2030 年前 X 波段雷达落户永顺并建成，

弥补新一代天气雷达观测盲区和垂直探测短板，全面推进精密监

测，完善气象监测网络。六是全面协助落实永顺国家基本气象站

综合改造项目，开展县级气象综合业务平台标准化建设，改善台

站面貌，创建一流台站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气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自

然资源局、州生态环境永顺分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水文局。）

（二）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

2.加强气象防灾减灾机制建设。坚持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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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将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纳入县政府综合防灾减灾体系。强化主

要涉灾部门信息共享，推进和完善气象灾害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。

建立健全气象防灾减灾社会参与体系，鼓励引导社会组织，个人

与企业参加气象防灾减灾救灾活动。定期开展气象灾害防御水平

评估，建立气象灾害鉴定评估制度，依法做好重大规划、重点工

程和重大项目等气候可行性论证。编制并定期更新气象灾害防御

重点单位与责任人名录库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气象局、县发改局、县

财政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水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。）

3.提升全社会气象灾害防御应对能力。强化风险管理支撑作

用，加强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在防灾减灾的应用。实施“网

格+气象”行动，将气象防灾减灾纳入各乡镇网格化管理。推进

气象信息员与村（社区）网格员、灾害信息员、地质灾害监测员、

山塘水库看护员等队伍的共建共享共用，实现“多员合一、一员

多用”。加强气象科普宣传，建设气象文化基地，将气象科普工作

纳入综合科普体系和全面科学素质行动计划。开展重大气象灾害

应急演练，提升应对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气象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

县水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。）

4.提升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。完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

系统，加快推进各涉灾部门预警信息对接，实现运行稳定、快速

发布，推动预警信息发布到村到户到人。持续做好“6 小时预报、

3 小时预警、1 小时叫应”的递进式气象预报预警服务。2025 年

底前实现暴雨、暴雪、大风等高级别预警信息 1 小时覆盖全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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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分钟覆盖全县各级应急责任人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气象局、县应

急管理局、县科工信局、县文旅广电局。）

（三）提高气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水平

5.提高农业气象保障能力。完善农业、气象合作联动机制，

推广应用“天帮忙”APP，形成农业气象服务新格局。加强农业

气象风险监测预报与评估，强化永顺县特色农业专业专项气象服

务，实现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通式气象服务全覆盖。加强农

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特色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和品牌宣传，助

力我县特色农业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气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

乡村振兴局。）

6.提升旅游气象保障能力。推动气象与旅游深度融合，聚焦

旅游新业态提供气象服务支撑，开展重点景区的日出、云海、星

空等专项旅游指数预报服务。打造旅游气候标志品牌，如“中国

气候宜居城市”“中国天然氧吧”“中国避暑旅游目的地”“湖南气

候好产品”“湖南省气候康养示范基地”，助力旅游产业建设。（责

任单位：县气象局、县文旅广电局、县卫健局。）

7.提升人工影响天气保障能力。统筹优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

点设置，根据农业产品布局、生态环境保护，2025 年底前增设高

炮标准化作业点 2 个。探索引进高效新型作业设备，加大人工影

响天气在烟叶防雹、增雨抗旱、生态修复、森林防灭火、“蓝天保

卫战”等方面的作业力度，2025 年底前引进 1 套高效新型人工影

响天气作业装备。强化安全联合监管，加强人工影响天气智能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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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体系和作业队伍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气象局、州生态环境局永

顺分局、县林业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烟草专卖

局。）

三、进度安排

落实永顺县气象高质量发展分三个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方案制定和上报阶段（2023 年 11 月底前）。制定《永

顺县气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并上报，明确工作职责，细化实

施方案，全面启动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

第一阶段（2023 年 11 月—2025 年 12 月）。全面推进区域自

动气象站升级改造，气象台站基础能力建设，提升人工影响天气、

生态文明气象保障、专业气象服务、天气预报预警等能力建设。

第二阶段（2026 年 1 月—2035 年 12 月）。2026 年及以后的

任务根据全州气象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步更新制定。

（三）总结验收阶段

结合发展目标，在 2025 年年底前和 2035 年年底前分别进行

一次阶段性总结验收，编写建设总结报告，评估本县气象高质量

发展建设成效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加强对气象工作领导，健全部门协同、

上下联动的气象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，将气象高质量发展相关要

求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统筹解决资金、用地保障等关



永顺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3 年 11 期

— ７ —

键问题，落实落细湘西自治州气象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。

（二）加强法治建设。大力宣传贯彻气象法律法规，依法保

护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。公众气象预报、灾害性天气警报、

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灾害性天气监测数据由气象主管机构统一发

布。规范人工影响天气、气象灾害防御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

用、气象信息服务等活动。依法加强防雷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

升放气球等安全监管。

（三）加强财政保障。加强对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工作的政

策和资金支持，完善气象事业发展财政投入保障机制。加大对气

象装备升级迭代、气象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投入。根据需要落

实人工影响天气、区域气象站建设及运行维护、本地气象灾害监

测预警等地方气象事业发展经费。县气象局机关事业工作人员绩

效奖励经费及地方津贴补贴按照上级相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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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顺县人民政府
关于熊杰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永政人〔2023〕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局、各直属机构：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

熊杰同志任永顺县土司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，

免去其永顺县土司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。

永顺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11 月 13 日


